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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

（2002 年 2 月 20 日国家版权局 1 号令公布 自 2002 年 2

月 20 日起施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贯彻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为促进我国软件产业发展，增强我国信息产业的创

新能力和竞争能力，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鼓励软件登记，并

对登记的软件予以重点保护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软件著作权登记、软件著作权专有许

可合同和转让合同登记。

第四条 软件著作权登记申请人应当是该软件的著作权人

以及通过继承、受让或者承受软件著作权的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

他组织。

软件著作权合同登记的申请人，应当是软件著作权专有许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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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或者转让合同的当事人。

第五条 申请人或者申请人之一为外国人、无国籍人的，适

用本办法。

第六条 国家版权局主管全国软件著作权登记管理工作。

国家版权局认定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为软件登记机构。

经国家版权局批准，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可以在地方设立软件

登记办事机构。

第二章 登记申请

第七条 申请登记的软件应是独立开发的，或者经原著作权

人许可对原有软件修改后形成的在功能或者性能方面有重要改

进的软件。

第八条 合作开发的软件进行著作权登记的，可以由全体著

作权人协商确定一名著作权人作为代表办理。著作权人协商不一

致的，任何著作权人均可在不损害其他著作权人利益的前提下申

请登记，但应当注明其他著作权人。

第九条 申请软件著作权登记的，应当向中国版权保护中心

提交以下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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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按要求填写的软件著作权登记申请表；

（二）软件的鉴别材料；

（三）相关的证明文件。

第十条 软件的鉴别材料包括程序和文档的鉴别材料。

程序和文档的鉴别材料应当由源程序和任何一种文档前、后

各连续 30 页组成。整个程序和文档不到 60 页的，应当提交整个

源程序和文档。除特定情况外，程序每页不少于 50 行，文档每

页不少于 30 行。

第十一条 申请软件著作权登记的，应当提交以下主要证明

文件：

（一）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身份证明；

（二）有著作权归属书面合同或者项目任务书的，应当提交

合同或者项目任务书；

（三）经原软件著作权人许可，在原有软件上开发的软件，

应当提交原著作权人的许可证明；

（四）权利继承人、受让人或者承受人，提交权利继承、受

让或者承受的证明。

第十二条 申请软件著作权登记的，可以选择以下方式之一

对鉴别材料作例外交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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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源程序的前、后各连续的 30 页，其中的机密部分用

黑色宽斜线覆盖，但覆盖部分不得超过交存源程序的 50%；

（二）源程序连续的前 10 页，加上源程序的任何部分的连

续的 50 页；

（三）目标程序的前、后各连续的 30 页，加上源程序的任

何部分的连续的 20 页。

文档作例外交存的，参照前款规定处理。

第十三条 软件著作权登记时，申请人可以申请将源程序、

文档或者样品进行封存。除申请人或者司法机关外，任何人不得

启封。

第十四条 软件著作权转让合同或者专有许可合同当事人

可以向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申请合同登记。申请合同登记时，应当

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按要求填写的合同登记表；

（二）合同复印件；

（三）申请人身份证明。

第十五条 申请人在登记申请批准之前，可以随时请求撤回

申请。

第十六条 软件著作权登记人或者合同登记人可以对已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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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的事项作变更或者补充。申请登记变更或者补充时，申请人

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按照要求填写的变更或者补充申请表；

（二）登记证书或者证明的复印件；

（三）有关变更或者补充的材料。

第十七条 登记申请应当使用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制定的统

一表格，并由申请人盖章（签名）。

申请表格应当使用中文填写。提交的各种证件和证明文件是

外文的，应当附中文译本。

申请登记的文件应当使用国际标准 A4 型 297mm×210mm（长

×宽）纸张。

第十八条 申请文件可以直接递交或者挂号邮寄。申请人提

交有关申请文件时，应当注明申请人、软件的名称，有受理号或

登记号的，应当注明受理号或登记号。

第三章 审查和批准

第十九条 对于本办法第九条和第十四条所指的申请，以收

到符合本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材料之日为受理日，并书面通知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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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。

第二十条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应当自受理日起 60 日内审查

完成所受理的申请，申请符合《条例》和本办法规定的，予以登

记，发给相应的登记证书，并予以公告。

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不予登记并书面通知申请

人：

（一）表格内容填写不完整、不规范，且未在指定期限内补

正的；

（二）提交的鉴别材料不是《条例》规定的软件程序和文档

的；

（三）申请文件中出现的软件名称、权利人署名不一致，且

未提交证明文件的；

（四）申请登记的软件存在权属争议的。

第二十二条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要求申请人补正其他登记

材料的，申请人应当在 30 日内补正，逾期未补正的，视为撤回

申请。

第二十三条 国家版权局根据下列情况之一，可以撤销登

记：

（一）最终的司法判决；



国家版权局规章

X
国家版权局发布

- 7 -

（二）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。

第二十四条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申请，撤

销登记。

第二十五条 登记证书遗失或损坏的，可申请补发或换发。

第四章 软件登记公告

第二十六条 除本办法另有规定外，任何人均可查阅软件登

记公告以及可公开的有关登记文件。

第二十七条 软件登记公告的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软件著作权的登记；

（二）软件著作权合同登记事项；

（三）软件登记的撤销；

（四）其他事项。

第五章 费 用

第二十八条 申请软件登记或者办理其他事项，应当交纳下

列费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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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软件著作权登记费；

（二）软件著作权合同登记费；

（三）变更或补充登记费；

（四）登记证书费；

（五）封存保管费；

（六）例外交存费；

（七）查询费；

（八）撤销登记申请费；

（九）其他需交纳的费用。

具体收费标准由国家版权局会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规定

并公布。

第二十九条 申请人自动撤回申请或者登记机关不予登记

的，所交费用不予退回。

第三十条 本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各种费用，可以通过邮

局或银行汇付，也可以直接向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交纳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规定的、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指定的各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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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限，第一日不计算在内。期限以年或者月计算的，以最后一个

月的相应日为届满日；该月无相应日的，以该月的最后一日为届

满日。届满日是法定节假日的，以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为届

满日。

第三十二条 申请人向中国版权保护中心邮寄的各种文件，

以寄出的邮戳日为递交日。信封上寄出的邮戳日不清晰的，除申

请人提出证明外，以收到日为递交日。中国版权保护中心邮寄的

各种文件，送达地是省会、自治区首府及直辖市的，自文件发出

之日满十五日，其他地区满二十一日，推定为收件人收到文件之

日。

第三十三条 申请人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，延误了本

办法规定或者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指定的期限，在障碍消除后三十

日内，可以请求顺延期限。

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家版权局负责解释和补充修订。

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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